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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培正学院文件   
培正综„2020‟34 号   
广东培正学院 

关于印发“培正大讲坛”管理办法的通知 
 
学校各部门： 

为活跃学校学术气氛，提高师生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，我

校成立“培正大讲坛”（简称“大讲坛”），主要举办各种学术讲

座。为进一步规范学术讲座的管理，促进校、院学术活动经常化、

制度化、规范化。特制订了《广东培正学院“培正大讲坛”管理

办法》。并经 2020 年 10 月 23 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

发，请各部门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广东培正学院 

2020 年 12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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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培正学院“培正大讲坛”管理办法 
 

为活跃学校学术气氛，提高师生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，我

校成立“培正大讲坛”（简称“大讲坛”），主要举办各种学术讲

座。为进一步规范学术讲座的管理，促进校、院学术活动经常化、

制度化、规范化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大讲坛的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营造我校

良好的学术氛围，繁荣我校学术事业为宗旨，学术讲座应与我校

学科专业建设紧密联系，密切结合学校教学、科研以及师生发展

的实际需求。 

第二条  学术讲座的分类与管理 

学术讲座按其组织举办的层面分为校级学术讲座、院级学术

讲座和校院合作举办的讲座。校级学术讲座由科研处及相关部门

承办，有关部门配合、共同组织举办；院级学术讲座由各院承办，

科研处参与；校院合作举办的讲座由各二级学院承办，科研处及

其他部门协助。 

第三条  主讲人的资格与课酬 

第一类：院士，10000～20000 元/次。 

第二类：长江学者或国内外著名专家、学者，具有正高级职

称，博士生导师，在国际学术组织或国家一级学术组织担任常务

理事以上职务或教育部各类教学指导委员会担任委员以上职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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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国家重要评审专家。5000～10000 元/次。 

第三类：正高级职称，担任省级学术组织副会长以上领导职

务或省委省政府重要咨询专家或市级或省厅局政府专业指导委

员会委员以上职务，大中型企业副职以上高层管理者、正高级职

称的工程技术人员等。3000～5000 元/次。 

第四类：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重要专家、学者，2000～3000

元/次。 

第五类：其他重要专家、学者，参考以上标准支付报酬。  

第六类：校内专家酬劳。按照以上类别减半付酬。 

以上讲座费用（均为税后收入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学界有

关惯例执行。校级讲座从科研经费中支出；院级讲座经费从各二

级学院支出；校院合作的讲座由科研处和二级学院共同承担。 

第四条  学术讲座的计划与审批 

承（主）办部门须提前一周在 OA 填写《广东培正学院讲座、

论坛、报告会等活动审批备案表》，经批准后方可开展活动。 

第五条  学术讲座的组织管理 

论坛举办按“谁举办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应严格按照《中共广

东培正学院委员会关于印发讲座、论坛、报告会等活动管理办法

的通知》，确保学校政治安全。 

会议前的宣传与组织、会后的报道与总结工作等由承办部门

负责，其他部门协助。会后的宣传报道需提前在 OA 填写《广东

培正学院新闻信息发布申请表》。报科研处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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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讲座的相关资料归档：照片、讲稿、PPT 等由承办部门

妥善收集及存档，并各提交 1份电子版到党办、科研处备案。 

第六条  论坛课酬支付执行一个标准，其他类型的论坛参照

执行，原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董事会、校领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广东培正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5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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